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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2023 年第 4 號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覆核審裁處  

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海關關長根據《打撃洗錢及恐怖

分 子 資 金 籌 集 條 例 》(第 615 章)
第  31 條所作決定事宜  
 

以及  
 

有關《打撃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條例》(第 615 章)第 59 條事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智財匯支付有限公司  申請人  

 
 及  

  
 海關關長   答辯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裁處：石永泰資深大律師(主席)  

裁定日期：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訟費裁定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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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在本案中，申請人申請覆核海關關長(“ 關長”)拒絕為其金錢服務

經營者牌照續期的決定。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請人一方的蘇先生和關

長的代表出席初步會議，期間本席就提交證據和繼續進行本案的事宜作出指

示。 

2. 依據本席指示，關長在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送達證據並存檔。 

3. 申請人藉蘇先生在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簽署(但在二零二三年九月

八日經電郵發出)的文件，就眾多事宜提出多點見解、意見和解釋，但同時表明

「決定不再繼續」。 

4. 申請人藉日期同為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的另一電郵，確認會撤回

其覆核申請。 

5. 關長在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發出電郵，表示會追討覆核申請的

訟費，理由是申請人在關長送達證據並存檔(及招致訟費)後才提出撤回申請。 

6. 申請人在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電郵中反對關長的立場，並

要求“在沒有訟費下結案”(換言之，以法律語言來表達，即“不作出任何關於訟

費的命令”)。 

本席的裁決 

7. 本席認為，申請人須向關長支付覆核申請的訟費，如雙方無法就

金額達成協議，則由本席評定。原因如下：  

8.  審裁處的權力由法律規定，審裁處在行使權力時須按《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 615 章)(“《條例》”)的條文行事。《條例》第

65 條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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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訟費 

(1) 審裁處可就—— 
(a) 為覆核的目的而需要或被要求(無論是否以證人身

分)出席的人；或 
(b) 該覆核的任何一方， 
就該覆核及該覆核的申請而合理地招致的訟費，藉命令

向該等人士判給一筆審裁處認為數額適當的款項。 
(2) 如審裁處根據第(1)款將訟費—— 

(a) 判給第(1)(a)款所指的人，該訟費須由審裁處認為

適當的有關覆核的某一方支付，並可作為民事債項

予以追討；或 
(b) 判給第(1)(b)款所指的一方，該訟費須由有關覆核

的另一方支付，並可作為民事債項予以追討。 
(3) 《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62 號命令適

用於審裁處根據第(1)款判給訟費，亦適用於該等訟費

的評定。” 

9. 《高等法院規則》第 62 號命令規管法庭在民事訴訟中就判給訟費

行使的酌情決定權。第 65(3)條的效力在於審裁處在覆核申請中根據《條例》行

使酌情決定權就訟費作出命令時，須遵循第 62 號命令所列明適用於規管法庭在

民事訴訟中行使酌情決定權就訟費作出命令的相同原則。 

10. 就本案而言，有關(民事訴訟程序的)是，假如民事訴訟一方尋求中

止訴訟許可，法庭在批予許可而行使酌情決定權判給訟費時，慣常做法是命令

提出中止的一方支付另一方的訟費。這情況或有例外，例如中止一方能夠證明

在無須進行審訊的情況下，其理據極其充分得定能勝訴(見《香港民事訴訟程

序》(2023)(第一冊) 21/5/12A；Sawlani 訴 Sawlani (HCA2231/2011，二零一三年

五月九日，按特委法官石永泰資深大律師在第 10 至 15 段所言)。 

11. 在技術層面，規管中止訴訟和所引致的訟費的法院規則為第 21 號

命令第 3 條規則(而非第 62 號命令)。然而，在此背景下討論訟費原則，往往難

免與第 62 號命令關乎訟費的一般原則(例如訟費隨訴訟結果而定的原則)有所關



 

- 4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連。因此，本席認為該等規管中止訴訟／申請時判給訟費的原則，亦已被《條

例》第 65(3)條所納入。 

12. 無論如何，即使該等處理中止訴訟所引致的訟費的原則不為第

65(3)條所納入，本席仍認為第 21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有關訟費的原則對於本席行

使《條例》賦予的酌情決定權時具有參考價值。 

13. 就本案事實而言，申請人提出覆核申請但之後決定撤回，情況等

同一名原告人展開訴訟後申請中止許可。在把上述有關中止訴訟時判給訟費的

基本原則應用於此情況下，命令申請人承擔關長的訟費會是本席行使酌情決定

權的起點。 

14. 本席已考慮是否有任何事情足以影響本席酌情決定作出任何其他

形式的訟費命令。申請人與審裁處溝通期間，提出了多個觀點。雖然該等觀點

並非特別針對訟費原則提出，但本席仍有在此背景下予以考慮。 

15. 第一，申請人聲稱蘇先生初時並不知道提出申請會帶來訟費後果

(申請人在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電郵所述)，而由於所須承受的訟費金額

未能確定，申請人決定不繼續申請(申請人在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提出的反

對)。 

16. 上述各項說法可歸納為一，就是撤回申請並非示弱的表現或承認

理據薄弱，而是純粹出於商業決定，以避免招致額外且不確定的訟費風險。然

而，根據確立已久的法律原則，慣常中止訴訟的訟費命令並不會因原告人、申

索人或申請人自稱非因承認敗訴、而是基於商業理由(例如為節省成本)決定不

再追討申索而改變。 

17. 至於蘇先生指申請人在提出覆核申請時不知道可能帶來訟費後果

這一點(假使事實的確如此)，同樣毫不相干。在開始行動時不知道有訟費後

果，一般不獲接納為偏離正常訟費規則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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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二，申請人指(見申請人在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提出的反對)

蘇先生在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初步會議上向關長查詢訟費的預計金額時，

本席請他與關長聯絡；這或多或少顯示他要求估算訟費的做法合理(否則本席不

會請他與關長聯絡，而是禁止他提出該項要求)。 

19. 本席看不到以上在初步會議上的對話(或申請人其後聯絡關長一事)

與應作出甚麼訟費命令有何關係。申請人亦誤解了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對

話的性質，正確的分析應如下： 

(1) 一般來說，任何一方在法律上都沒有權力要求另一方事前對訟費

作出估算，從而決定是否繼續其申索。 

(2) 假使申請人認為有關估算屬其是否繼續申請的相關考慮因素，並

無任何事情可阻止其向關長查詢。關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自願提供

有關估算(或提供多詳盡的估算)。 

(3) 蘇先生在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初步會議上提出有關詢問，

本席建議申請人可聯絡關長查詢。 

(4) 本席無權要求關長提交對自己一方的訟費估算，也沒有命令他提

交有關估算。 

(5) 申請人確實在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致函關長，查詢包括訟費

估算在內的多項事宜。關長在二零二三年八月二日的電郵中沒有

提供任何估算，但指出按照一般原則，敗方須支付勝方的訟費，

金額由審裁處評定。關長進一步表示，如申請人在關長把證據存

檔前撤回申請，便同意不要求對方支付訟費。關長有權作出這樣

的決定。 

(6) 申請人在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以書面撤回申請，即在關長已送達

證據和存檔後才作出。 






